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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公益性公墓的服务区域也有
严格限制，镇的公益性公墓只能服务于本
镇，村的公益性公墓只能服务于本村。

“这个规定原本就很矛盾，这个镇的公
墓用不完，另个镇没公墓，没公墓的镇如果
有人去世了怎么办？”一位县级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说，从他们县的情况来看，其中一个
镇所建的公墓，按照死亡率规划了20年，因
此，有些墓穴暂时用不完，而其他临近乡镇
居民也愿意葬在该镇，按照严格规定就不能
跨区安葬。“我们考虑到了整体资源的规划
利用，也因地制宜地想了许多办法。”这位负
责人说，比如甲镇的居民愿意安葬在乙镇，
如果甲镇镇政府同意了，乙镇镇政府也同意
了，双方出具手续，解决跨区问题。

对解决目前公益性公墓面临的困境，部
分基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建议，首先是投资
主体，镇一级财政比较薄弱，在保持镇政府
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允许社会做些有偿服
务。二是国土方面，镇级政府最好有审批权
限。三是在本地土地使用保证的情况下，根
据当地情形，可以通过审批来跨镇安葬。

“这些意见稿交给上级部门，但还没有
文件下来，‘坟爷’林耀昌出事后，现在搞公
益性墓园，大家都有点怕了！”有民政局的负
责人表示。 （据南方都市报）

“坟爷”背后公益性公墓“难产”
政策、定义、资金、跨镇等都面临困境

清明时节，追思逝者，公墓是无法绕开的话题。近年来，公益性墓园涉嫌违规用地的报道屡见不鲜，曾经陆丰“坟爷”

林耀昌深陷囹圄是其中标志性的事件。今年初，记者前往广东省粤东地区调查发现，“未批先建”公益性公墓不算少数，由

于法规的滞后，政策的尴尬与资金的缺口，导致备受争议的公益性公墓处境困难。

距离汕尾陆丰市中心约 20公里处，
是潭西镇箖投围水库，水库北侧有一片山
丘地，僻静荒凉，人烟稀少，潭西安福公益
性公墓就坐落于此，这是陆丰市首个公益
性公墓，最被人所熟知的事件是，该公墓
牵出所谓陆丰“坟爷”林耀昌。

1月份，林耀昌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
在东莞受审，其投资的 150多亩的公墓，
被暂停使用。记者在拟待开发的用地上
看到，只有小部分土地被修成了墓穴，其
他的地仅简单平整，光秃秃的一片，非常
惹眼。

导致林耀昌被起诉以及公墓暂停使
用的主要问题，就是该公墓的用地“未批
先建”，涉嫌占用农业用地。

作为陆丰市推进公益性公墓工作中
的民心工程，安福公益性公墓备受当地重
视，在2008年第一期项目动工时，相关部
门的领导都出席动工仪式，当地媒体对此
事还进行报道。此后，省林业厅、陆丰市
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都给安福公益性
公墓核发了用地许可，但国土部门的用地
手续直到林耀昌被抓，仍未办理。

记者在粤东地区调查发现，公益性公
墓“未批先建”的情况并不少见，同在陆丰
市另一个镇的公益性公墓，也没有拿到国
土部门的手续，同时，在汕尾市海丰县、揭
阳市惠来以及汕头市濠江区等地，存在公
益性公墓“未批先建”的情况。

一位粤东县级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
表示，当地四个镇已规划的公益性公
墓，得到县政府、林业以及民政部门的
审批，但最后涉及土地审批的问题，不
得不流产，另外，在建的两个公益性公
墓也被叫停。

记者调查发现，用地审
批是制约公益性公墓的主
要问题之一，公益性公墓的
建设到底如何审批管理？

2007年 8月 3日，广东
省民政厅、建设厅、国土资
源厅、林业局、物价局五家
单位联合发文，出台了《关
于加强和规范公益性生态
墓地建设和管理的意见》。
其中规定公益性公墓，“具
体涉及规划、林业、用地、建
设手续的，应向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正式申报相关批准
手续。”

但在该文件中，并未明
确规定公益性公墓的用地
性质，及归哪级国土部门审
批。

一位粤东县级市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实中
审批手续比较困难。他以
一个正在修建公益性公墓
的镇为例，这个镇按照程序
向国土局备案，由于涉及修
建公墓，集体土地改为建设
用地，改变土地用途要报向
省厅。为了推动公益性公
墓的修建，县委出面对各个
部门进行协调，但县国土局

没审批权力，还是要上报省
厅。

“如果等拿到审批才开
始动工，等上几年也动不了
工，这样的话所有公益墓园
没一个能建成。”这位负责
人说，为了完成任务，有些
地区开始“未批先建”。

在“坟爷”林耀昌一案
中，在法庭上，林耀昌曾表
示，国土部门不批的理由是

“公益性项目用地从来没有
办过”。

省国土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对土地审批分为

两类，一类是城市分批次建
设用的审批，一类是单独选
址项目审批。前者是指在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
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规划而
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的。后者是指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村庄、
集镇建设用地区域之外的
选址建设的建设项目用地。

这位负责人表示，公益
性公墓不属于单位选址项
目，因此，省国土资源厅不
会单为该类项目进行审批。

记者采访民政部门相
关人士表示，公益性公墓用
地审批问题背后，与公益性
公墓的定义与定位有关。

那么什么是公益性公
墓？对于如此简单的问题，
目前并未统一的说法，截至
目前最权威的说法是，民政
部1992年印发的《公墓管理
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公
墓分为公益性公墓和经营
性公墓。公益性公墓是为
农村村民提供遗体或骨灰
安放服务的公共墓地。经
营性公墓是为城镇居民提

供骨灰或者遗体安葬实行
有偿服务的公共墓地。”

简而言之，公益性公墓
只能为农村村民服务，而城
镇居民，只能安葬在经营性
公墓。上述对于“公益性公
墓”的定义，一直沿用至今。

广东省民政厅联合其
他四个单位出台的《关于加
强和规范公益性生态墓地
建设和管理的意见》中明确
规定，“公益性生态墓地是
为当地村民安葬、安放骨灰
或者安葬遗体的农村基层
殡葬公共服务设施。”

“除了管理费用的不
同，公益性公墓与经营性公
墓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服务
人群的不同。”一位民政局
相关人士表示。

由于城镇化的加快，过
去关于公益性公墓的定位，
明显与现实需要不符。在
全国范围内，已有少部分城
市尝试修建城市公益性公
墓。民政部在 2012月 10月
份，曾下发征求《城市公益
性公墓建设标准》(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函，至今仍未通
过。

2012年，民政部一零一
研究所组织专家编写的《中
国 殡 葬 事 业 发 展 报 告
(2012-2013)》指出，目前我
国城镇公益性公墓建设面
临无专门规划预算、法律法
规不健全、运行维护管理困
难等突出问题。

《报告》建议，尽快出台
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城镇公
益性公墓的定位、审批、建
设方向、建设标准、执法管
理等方面的要求，加大财政
投入，将城镇公益性公墓建
设纳入财政预算。

除了审批方面的困境，当地政府修建公
益性公墓，资金投入上也存在缺口。

一位县级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
省里统一要求，建设一栋骨灰楼和一座公益
墓园加起来，省厅一共补助 15万。“但十几
万元，对于建设墓地来说，是杯水车薪。”这
位负责人说，他们县下属的一个镇，修建公
益性公墓，但投资修建进山的水泥路，就耗
资几百万。

资金上的短缺是粤东地区修建公益性
公墓时遇到的普遍问题，特别对于那些经济
困难的镇，财收完全靠上级拨款。“大镇就拨
款多一点，小镇就拨款少一点，能维持基本
运作就好。”一位镇的相关负责人说。

根据《广东省殡葬管理工作“十一五”规
划》提出的“2010年底前，全省各乡镇有条
件的村都应建立起公益性生态墓地”，“如果
不引入外部资金，这个目标根本完不成。”一
位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对于公墓的数量，在“十二五”规划中，
又发生了调整。2011年出台的《广东省殡
葬管理工作“十二五”规划》(下文简称“十二
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各乡镇平均拥有
的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数量达到 2 座以
上”。

“十二五”规划中建议，将“经营性公墓
用地出让所得纳入财政管理，专项用于公益
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

“经营性墓园的名额省厅在十二五规划
里是有控制的，至少我们没有名额。”一位县
级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当地也没有经营性
公墓的用地出让所得。

“坟爷”不孤

政府重视但用地手续办不了

谁来审批？

政策规定模糊八年无法执行

如何定义？

有待明确公益性公墓的定位

路在何方？

意见稿交了但文件没下来

钱哪里来？

公墓投入资金的缺口


